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陕西斯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4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2

22

347,934,900

347,934,900

62.3823

62.382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文斌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陕

西斯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徐润升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47,767,865

比例（%）

99.9519

反对

票数

167,035

比例（%）

0.048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47,767,865

比例（%）

99.9519

反对

票数

167,035

比例（%）

0.048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47,767,865

比例（%）

99.9519

反对

票数

167,035

比例（%）

0.048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47,767,865

比例（%）

99.9519

反对

票数

167,035

比例（%）

0.048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47,767,865

比例（%）

99.9519

反对

票数

167,035

比例（%）

0.048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4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47,897,100

比例（%）

99.9891

反对

票数

37,800

比例（%）

0.010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47,897,100

比例（%）

99.9891

反对

票数

37,800

比例（%）

0.010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47,897,100

比例（%）

99.9891

反对

票数

37,800

比例（%）

0.010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议案名称

《关 于 公 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及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方案的议
案》

《关于提请公司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制定 2024 年中
期分红方案的议
案》

《关于提请公司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以简易程序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1,971,912

12,101,147

12,101,147

比例（%）

98.6239

99.6886

99.6886

反对

票数

167,035

37,800

37,800

比例（%）

1.3761

0.3114

0.3114

弃权

票数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2、3、4、5、6、7、8均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无特别决议议案；
3.议案5、6、7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西安）事务所
律师：梁德明、张文彬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国浩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陕西斯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688102 证券简称：斯瑞新材 公告编号：2024-032

陕西斯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7日(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丰台区东铁匠营顺一条8号北京南站希尔顿欢朋酒店 J

栋会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

68,393,020

42.461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董志宏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董事冯红旗、董事胡尔纲、董事马占红及独立董事张宏亮
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独立董事张宏亮委托公司独立董事魏先华代为出席、代为向
股东大会述职并签署本次会议相关文件；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会主席杨连祥、监事何继然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
次会议；3、董事会秘书孟京京出席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8,290,420

比例（%）

99.8499

反对

票数

102,600

比例（%）

0.150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2、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8,290,420

比例（%）

99.8499

反对

票数

102,600

比例（%）

0.150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3、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8,290,420

比例（%）

99.8499

反对

票数

102,600

比例（%）

0.150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4、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和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8,290,420

比例（%）

99.8499

反对

票数

102,600

比例（%）

0.150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5、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8,290,420

比例（%）

99.8499

反对

票数

102,600

比例（%）

0.150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6、议案名称：《公司关于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32,700

比例（%）

97.9624

反对

票数

102,600

比例（%）

2.037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7、议案名称：《公司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8,290,420

比例（%）

99.8499

反对

票数

102,600

比例（%）

0.150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8、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23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8,290,420

比例（%）

99.8499

反对

票数

102,600

比例（%）

0.150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议案名称

《公司 2023 年度利润
分配议案》

《公司关于开展应收
账款保理业务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公司关于变更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878,700

4,878,700

4,878,700

比例（%）

97.9402

97.9402

97.9402

反对

票数

102,600

102,600

102,600

比例（%）

2.0598

2.0598

2.0598

弃权

票数

0

0

0

比 例
（%）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
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其中：议案6，由于北京中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邮政
科学研究规划院为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因此第6项议案，有权参与表决的股份数为5,035,300股；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 5、6、7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俊林、聂艳红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476 证券简称：湘邮科技 公告编号：2024-024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24年 5月 15日、5月 16

日、5月 1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二级市场价格波动较
大。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发函查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
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和风险事项。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4年5月15日、5月16日、5月1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函向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生产成本

和销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
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
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核实，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
闻，亦未涉及市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
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4年5月15日、5月16日、5月1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二）经营业绩风险
2023年年度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1.57亿元；2024年第一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1,782.49

万元。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
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605303 证券简称：园林股份 公告编号：2024-029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桂湾三路91号前海金融中

心T1栋21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4

24

275,360,843

275,360,843

68.9100

68.910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中微半
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75,310,455

比例（%）

99.9817

反对

票数

50,388

比例（%）

0.018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2、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75,310,455

比例（%）

99.9817

反对

票数

50,388

比例（%）

0.018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3、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75,310,455

比例（%）

99.9817

反对

票数

50,388

比例（%）

0.018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4、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75,310,455

比例（%）

99.9817

反对

票数

50,388

比例（%）

0.018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5、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5,310,455 99.9817 50,388 0.0183 0 0

6、议案名称：关于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75,310,455

比例（%）

99.9817

反对

票数

50,388

比例（%）

0.018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7、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75,310,455

比例（%）

99.9817

反对

票数

50,388

比例（%）

0.018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8、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75,310,455

比例（%）

99.9817

反对

票数

50,388

比例（%）

0.018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9、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75,310,455

比例（%）

99.9817

反对

票数

50,388

比例（%）

0.018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7

8

议案名称

关于股东分红回报
规划的议案

关于2023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董事
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81,516

481,516

481,516

比例（%）

90.5268

90.5268

90.5268

反对

票数

50,388

50,388

50,388

比例（%）

9.4732

9.4732

9.4732

弃权

票数

0

0

0

比例（%）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6、7、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议案1、2、3、4、5、8、9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票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3、议案6、7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票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唐萍、彭路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
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微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证券代码：688380 证券简称：中微半导 公告编号：2024-022

中微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5月 17日 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4年5月17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国安大厦三层会议室（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北街1号）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副董事长许齐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7.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7人，代表股份1,481,031,08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7.783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430,348,845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6.490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12人，代表股份 50,682,243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1.2930％。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公司聘请的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的表决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二）提案的审议表决情况
大会以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了如下提案，全部提案审议通过：
1.总体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提案名称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

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

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
摘要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
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薪酬及独立董事津贴的
议案

关于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薪酬的议案

1,479,856,788

1,479,856,788

1,479,856,788

1,479,717,288

1,479,856,788

1,479,856,788

1,479,676,788

1,479,712,288

1,479,532,288

99.9207％

99.9207％

99.9207％

99.9113％

99.9207％

99.9207％

99.9086％

99.9110％

99.8988％

1,134,000

1,134,000

1,134,000

1,134,000

1,134,000

1,134,000

1,314,000

1,278,500

1,458,500

0.0766％

0.0766％

0.0766％

0.0766％

0.0766％

0.0766％

0.0887％

0.0863％

0.0985％

40,300

40,300

40,300

179,800

40,300

40,300

40,300

40,300

40,300

0.0027％

0.0027％

0.0027％

0.0121％

0.0027％

0.0027％

0.0027％

0.0027％

0.0027％

议案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

10.00

10.01

10.02

10.03

10.04

11.00

提案名称

关于非独立董事选举的议案

非独立董事许齐

非独立董事刘灯

非独立董事肖卫民

非独立董事吴建军

关于独立董事选举的议案

获得票数

1,434,548,284

1,435,678,082

1,434,105,872

1,433,945,872

所占比例（%）

96.8615%

96.9377%

96.8316%

96.8208%

表决结果

当选

当选

当选

当选

11.01

11.02

11.03

12.00

12.01

12.02

独立董事张能鲲

独立董事戴淑芬

独立董事王旭

关于监事选举的议案

监事彭宁

监事孟庆文

1,433,701,078

1,434,854,528

1,433,599,069

1,432,607,478

1,433,368,977

96.8043%

96.8821%

96.7974%

96.7304%

96.7818%

当选

当选

当选

当选

当选

2.持有公司5%（含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00

6.00

7.00

8.00

9.00

提案名称

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
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 2024 年度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薪酬及独立董事津贴的
议案

关于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薪酬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1,228,943

51,368,443

51,188,443

51,223,943

51,043,943

比例（%）

97.4996％

97.7651％

97.4225％

97.4900％

97.1475％

反对

票数

1,134,000

1,134,000

1,314,000

1,278,500

1,458,500

比例（%）

2.1582％

2.1582％

2.5008％

2.4333％

2.7758％

弃权

票数

179,800

40,300

40,300

40,300

40,300

比例（%）

0.3422％

0.0767％

0.0767％

0.0767％

0.0767％

议案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

10.00

10.01

10.02

10.03

关于非独立董事选举的议案

非独立董事许齐

非独立董事刘灯

非独立董事肖卫民

提案名称 获得票数

6,059,939

7,189,737

5,617,527

所占比例（%）

11.5334%

13.6836%

10.6913%

表决结果

当选

当选

当选

10.04

11.00

11.01

11.02

11.03

12.00

12.01

12.02

非独立董事吴建军

关于独立董事选举的议案

独立董事张能鲲

独立董事戴淑芬

独立董事王旭

关于监事选举的议案

监事彭宁

监事孟庆文

5,457,527

5,212,733

6,366,183

5,110,724

4,119,133

4,880,632

10.3868%

9.9209%

12.1162%

9.7268%

7.8396%

9.2889%

当选

当选

当选

当选

当选

当选

3.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

持有的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通过。
（2）议案4、6、7、8、9、10、11、12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对中小投资者进行

了单独计票。
（3）议案 10 至议案12采用累积投票制，根据会议投票结果，4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3名

独立董事候选人、2名监事候选人全部当选，选举产生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成员和第八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成员。

（4）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文亮、李文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及

公司现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0839 证券简称：ST国安 公告编号：2024-35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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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大股东淄博智洋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智洋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8,3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42%。上述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并已于2024年4月8日起上市流通。

● 实际控制人不参与本次减持的承诺
近日，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刘国永、聂树刚、赵砚青出具的《关于不参与本次淄博智洋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减持事项的承诺函》，刘国永、聂树刚、赵砚青承诺不参与本次减持事
项。该次减持为定向减持非实际控制人持有的部分股票。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智洋投资因自身资金需求，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或询价转让方式减

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3,043,04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98%。其中，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股份总数在任意连续90日内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自本公
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3个月内进行；通过大宗交易方式或询价转让方式减持的股
份总数在任意连续90日内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
3个月内进行。

该次减持为定向减持非实际控制人持有的部分股票，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国永、聂树刚、赵
砚青已承诺不参与本次减持事项。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淄 博 智 洋 投 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股东身份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持股数量（股）

8,320,000

持股比例

5.42%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8,32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
称

淄博智
洋投资
合伙企
业（ 有
限 合
伙）

计划减持数
量（股）

不 超 过 ：3,
043,040股

计 划 减 持
比例

不 超 过 ：
1.98%

减持方式

竞 价 交 易 减 持 ，不 超
过：1,535,125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
超过：3,043,040股

竞价交易减
持期间

2024/6/
10～2024/
9/9

减持合理价
格区间

按市场价格

拟 减 持 股
份来源

IPO 前 取
得

拟减持
原因

自身资
金需求

注：1、竞价交易的减持期间为自本减持股份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3个月内，且
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合计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总股本的1%；大宗交易的减持期间为
自本减持股份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且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合计
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总股本的2%。

2、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
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

作出承诺 √是 □否
1、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其他公司股东智洋投资承诺：
（1）自智洋创新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 合伙企业在本

次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智洋创新回购该部 分股份；
（2）本合伙企业所持智洋创新股份可在前述锁定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内减持 所持有的智

洋创新的全部股份；
（3）如若本合伙企业拟在前述锁定期届满后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 证监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 定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时除外；

（4）法律、法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对股份锁定和减持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

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系公司大股东因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

结构及持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在减持期间内，上述减持主体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
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上述减持主体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实
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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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基本情况：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亚辉
龙”）董事兼财务总监廖立生先生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对公司价值的认可，计划
自2024年2月5日起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
竞价、连续竞价和大宗交易等）增持公司A股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00万元。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增持
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9）。●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政策因素等，导致增持计划无法
实施的风险。● 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截至2024年5月16日，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廖立生先生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49,74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88%，合计增持金额1,218,391.30元，已超过本次增持计划增持金额的50%。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的名称：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廖立生先生。
（二）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廖立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对公司价值的认可，支持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公

司董事兼财务总监廖立生先生拟以其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

许的方式增持公司A股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00万元。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政策因素等，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

的风险。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相关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截至2024年5月16日，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廖立生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49,74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88%，合计增持金额 1,218,391.30元，已超过本次增持计划增持金额的50%。
截至2024年5月16日，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廖立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9,746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0.0088%。
五、其他说明
（一）廖立生先生在实施增持计划的过程中，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

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
（二）公司将依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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